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2026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发力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年度工作安排，现发布2026年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指南。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所有申报项目均需符合以下申报要求和指南要求，所有附件材料均需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一）项目申报单位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包括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合作单位。项目须产学研联合申报。

2.项目牵头单位须为注册地在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牵头申报企业应具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优先支持国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

3.项目合作单位可为境内外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其他具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的企业及单位。

4.项目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发现项目或申报材料造假，申报项目不予立项，项目申报单位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制申报记录。

5.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项目，须签订该针对项目的合作协议（加盖各法人单位公章），作为申报书附件材料扫描上传。

6.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所有承诺提供自筹资金的企业（含合作单位）应提交自筹承诺，需同时提供满足自筹能力的相关支撑材料（以下材料之一：电子税务局下载的2026年第一季度企业财务季报、2026年4月末银行对账单、2026年4月末存款证明、银行授信额度证明），其中：一季度货币资金期末数、4月末对账单资金余额、4月末资金存款余额、银行贷款授信额度不低于自筹资金。也可提供银行授信额度证明和以上任意一项资金证明，银行贷款授信额度和资金之和不低于自筹资金。财务数据涉密的企业除外。

7.项目申报单位诚信状况良好，无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限制申报记录。

（二）项目申报人要求。

1.项目申报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与人。

2.项目负责人应为拟转化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3.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1968年7月1日以后出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除外）。

4.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单位人员。按照《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4号）文件精神，允许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事创业或到企业开展研发、成果转化等。属于此类情况的科技人员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统一向科技厅报送名单，可作为离岗创新创业、兼职创新创业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5.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6.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人纳入年度限项管理。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申报人新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2个。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2026年度项目限1项，目前承担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或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退出项目研发团队的，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项目。

（三）推荐单位要求。

1.项目限额推荐，每个市（州）推荐不超过5项。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推荐权限的扩权县不单独分配申报名额，由所属市（州）在限额中统筹推荐。市（州）科技局应加强对所推荐的项目申报材料的合规性、真实性审核，按时将推荐项目通过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推荐，向科技厅报送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

2.各推荐单位可在此通知基础上另行制定通知，明确当地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和报送流程。

3.审核未通过的项目由推荐单位退回。

（四）其他要求。

1.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申报通知要求，提供满足指南相关限制条件的附件材料，以及证明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的附件材料，并在线上传。

3.项目执行期从2026年7月1日起，执行年限具体见指南要求。

4.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申报人应严格遵守科研伦理相关规定。

5.项目申报单位应开发并设立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科研助理岗位，所有项目均需配备科研助理。

6.网上不受理涉密项目。各项目申报单位也不得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涉密资料。

二、申报流程

（一）身份获取。

申报单位管理员、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202.61.89.120/），进行身份注册和实名认证，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需完整、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已注册过的单位和个人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申报。

（二）申报指南查看。

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文档下载”—“指南查看”中查看。

（三）申报书填报。

项目申报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负责人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指南提出的具体申报方向，按照提示，在线填报《四川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上传附件，盖章页（推荐单位可不盖章）扫描后在线上传。

（四）申报书撤回、修改。

在推荐单位规定的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以前，项目负责人、申报单位可在线主动撤回申报书并进行内容修改。

（五）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登录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推荐单位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在线审核和提交。

（六）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报送。

推荐单位进行项目的审核、汇总，完成网上审核和提交，出具项目推荐函并附项目汇总表（在线打印）报科技厅。不受理牵头单位直接报送。

三、申报时限

（一）项目申报单位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18时。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将在申报截止时间2026年5月29日18时自动关闭。

（二）项目申报单位在线将申报书提交至推荐单位，具体截止时间以各推荐单位通知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三）推荐单位报送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截止时间：2026年6月1日18时，逾期不予受理。

四、材料报送

为减轻科研人员和申报单位负担，项目申报时暂不提交项目申报书纸件。申报书纸件报送另行通知。未立项项目无需报送纸件。

推荐函（含项目汇总表）寄送地址：成都市学道街39号，科技厅320室，联系人：屈智028—86671416。

五、申报咨询

（一）申报指南咨询（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8:00）：028—86781773、86730190。

（二）申报流程咨询（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8:00）：028—86715358。

（三）技术支持热线（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7:00）：028—85231642、85481881。

六、特别申明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申报单位代理项目申报事宜，申报单位必须自主填报项目申报书。凡是购买、或委托代写项目申报书，或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发现并查实，即视为骗取财政资金，一律不予受理、取消申报资格或撤销立项项目，并按规定严肃处理。知情者可向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监督处举报，举报电话：028—8672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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